
沂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

源政发〔2011〕98 号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建立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城镇无养老保障居民的老有

所养问题，根据省政府《贯彻国发〔2011〕18 号文件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1〕24 号）和市政府《关于开展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意见》（淄政发〔2011〕53 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

现就我县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逐步解决城镇居民

老有所养问题。

　　（二）基本原则。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

有弹性、可持续”。一是立足全县城镇居民实际情况，低水平起步，坚持筹资标

准、待遇标准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二是坚持个人（家庭）、集

体、政府合理分担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三是坚持政府主导与城镇居民自愿

相结合，引导城镇居民普遍参保；四是坚持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居民实

行属地管理。

　　二、任务目标

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

政策相配套，保障城镇居民老年基本生活。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启动城

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三、参保范围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企业、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和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有我县户籍的城镇无业居民，可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

　　四、基金筹集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一）个人缴费。参保人员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缴费标准分别

为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700 元、1000 元七个档次。参保

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鼓励有条件的居民连续缴费，多缴费，多缴多

得。县政府依据国家、省、市规定或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情况适时调整缴费档次。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45 周岁以上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

费年限应不少于实际年龄到 60 周岁的剩余年数，也允许补缴，但补缴后累计缴

费年限不超过 15 年；45 周岁以下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补

缴年限，政府不给予缴费补贴。

　　（二）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或单位应当对参保居民缴费给予补助，补

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或居委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

公益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三）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分为基础养老金、缴费补贴、计划生育补助、复

退军人补助、重度残疾人（二级以上）补助。

　　1、基础养老金。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居民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我

县确定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2、缴费补贴。县政府对参保居民按其选择的缴费档次给予缴费补贴。缴费

标准为 100 元、200 元、300 元的，每人每年给予缴费补贴 30 元；缴费标准为 400
元的，每人每年给予缴费补贴 40 元；缴费标准为 500 元及以上的，每人每年给

予缴费补贴 50 元。

　　3、符合计划生育特别扶助政策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年满 60 周岁

的，给予计划生育养老补助。其中，对独生子女伤残（三级）家庭夫妻的补助标

准为本人基础养老金实际计发额的 100%，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夫妻的补助标准

为本人基础养老金实际计发额的 200%。

　　4.参加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复退军人服役每满 1 年（不满 1 年的按 1 年

计算），按基础养老金 3%补助。

　　5.对缴费年限超过 15 年的实行定额补贴的奖励措施，缴费年限满 15 年后，

每多缴费一年，基础养老金计发金额每月增加 2 元。

　　6、对重度残疾人（二级以上）缴费困难群体，县政府每年为其代缴 200 元

养老保险费。

　　（四）集中交费时间。2011 年缴费时间截止 11 月底。以后年度的缴费为 3
至 4 月份，缴费截止日期为 4 月底。

　　五、建立个人账户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为每个参保居民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县政府对参保居民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

账户，完全积累。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

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

　　六、养老金待遇确定

　　（一）享受养老金待遇条件

　　1、年满 60 周岁、按规定缴费、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

的其他养老待遇的城镇居民，可按月领取养老金。

　　2、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 60 周岁、未享受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城镇居民，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

基础养老金。

　　（二）养老金待遇

　　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

　　月领取养老金=月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55 元）

　　月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总额÷139

　　参保居民死亡，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除政府补贴外，可以一次性支付给

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无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的，资金余额、政府补贴

余额用于继续支付其他参保居民的养老金。

　　领取养老金人员死亡时，其亲属应当在 30 日内到经办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根据国家、省、市规定和全县经济发展现状，适时调整养老金计发标准和基

础养老金标准。

　　七、基金管理和监督

　　（一）基金管理。建立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

核算，按有关规定实现保值增值。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分账管理，不得

混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暂实行县级管理，根据国家、省、市规定，逐

步提高管理层次。

　　（二）基金监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居民养老保险基金

监管职责，制定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各项业务管理制度，规范业务程序，

健全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进行监控和定

期检查，并定期披露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开透明，



加强社会监督。财政、监察、审计部门按各自职责实施监督，严禁挤占挪用，确

保基金安全。

　　八、保险关系转移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跨地区转移，可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关

系及个人账户资金转入新参保地，按新参保地有关标准核算，并享受相应待遇；

转入地尚未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将其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及

个人账户资金暂存于原参保地，待条件成熟后再转移。

　　九、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建立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机构均等化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是实现广大城镇居民老有所养、

促进家庭和谐、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惠民政策。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防止片

面性宣传，加强对工作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各项政策的宣传。要注意研究工作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和总结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经验，妥善处

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切实把这一惠民利民的好事办好办实。

　　十、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重大

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县政府把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工作目标纳入对各镇、经济开发区和有关部门的年度考核内容。县新农保

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组织领导该项工作，负责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督促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做好总结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要切实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各镇、经济开发区要做好本辖区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工作，指导督促各村

（居）搞好调查摸底、参保登记、保费收缴、养老金发放和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

确保完成年度参保任务。

　　本意见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0 月 25 日

 


